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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（案號 109－106）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府法訴字第 1080462696 號 

訴  願  人：○○○ 

訴願人因權利書狀公告註銷事件，不服本縣溪湖地政事務所

（下稱原處分機關）108 年 12 月 18 日所為之處分，提起訴願，

本府依法決定如下： 

  主 文 

訴願駁回。 

    事  實 

    緣原處分機關 108 年 11 月 15 日收件溪資字第 65360 號

登記案，權利人○○建設有限公司及義務人○○○○等 43 人

申請依土地法第 34 條之 1規定，以多數決方式辦理本縣溪湖

鎮○○段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及○○○地號（權

利範圍均為全部）(下稱系爭土地)之買賣登記，案經原處分

機關審查，認本案同意出賣之共有人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均

過半數，符合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及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執行

要點各項規定，故准予登記並於 108 年 12 月 17 日辦理登記

完畢，另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67 條規定，於 108 年 12 月 18 日

公告註銷訴願人所有之系爭土地所有權狀（權狀年字號：087

年彰溪字第○○○○○○、○○○○○○、○○○○○○、

○○○○○○及○○○○○○號），並寄發通知書通知訴願

人，訴願人不服上開原處分機關 108 年 12 月 18 日註銷權利

書狀之公告，提起本件訴願，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，

茲摘敘訴、辯意旨如次： 

一、訴願意旨略謂： 

     (一)訴願人之土地與建物並無買賣之事實，且並無通知

與任何人買賣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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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(二)訴願人之土地與建物係祖先流傳土地及祖厝三合

院（彰化縣溪湖鎮○○里○○巷○○、○○號），

依土地法規定，共有土地或建物標示之分割、合

併、界址調整及調整地形，本可合併分割保留土地

及祖厝建物。 

     (三)本縣溪湖地政事務所逕行予訴願人之土地與建物

公告註銷，有違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執行要點。並

請求撤銷訴願人所有溪湖鎮○○段○○○、○○

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及○○○地號等 5筆土地所有

權狀註銷之公告處分等語。 

二、答辯意旨略謂： 

    本案同意出賣之共有人人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均過半

數，符合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規定，訴願人雖未同意出售，

但未於接獲出賣通知後規定期限內表示優先購買，其應

得之出售土地價金亦已提存於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提存所

（有訴願人之女○○○簽收之存證信函掛號回執聯及臺

灣彰化地方法院提存所 107 年存字第 800 號提存書為

證），於各項法定要件均完備之情形下，本所辦理買賣登

記完畢後將訴願人之土地所有權狀依土地登記規則第67

條規定公告註銷，洵屬依法有據等語。 

 

  理  由 

一、 按「……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第 1項至第 3 項規定……係

為解決共有不動產之糾紛，促進土地利用，便利地籍管

理及稅捐課徵而為增訂……他共有人如主張其權利或法

律上利益受損害而擬提起訴願，其事實上有受移轉登記

或註銷權利書狀之書面通知者，自應於各該書面通知達

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為之。」、「……系爭土地既經被告

依苗栗縣政府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調處結果，辦理該

土地共有物分割登記，並以上開公告註銷原告土地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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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狀，自屬行使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

單方行政行為，而為行政處分。……是本院認原告所請

求撤銷之原處分，為被告……公告註銷原告土地所有權

狀之部分……」最高行政法院 99 年度 10 月份第 1 次庭

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及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95 年度訴字

第 563 號判決足資參照。是本件原處分機關於 108 年 12

月 18 日註銷訴願人權利書狀之公告，揆諸上開決議及判

決意旨，自屬行政處分，訴願人對之提起訴願，程序尚

無不合，應予受理，合先敘明。 

二、 次按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第 1項至第 5 項規定：「（第 1

項）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，其處分、變更及設定地上

權、農育權、不動產役權或典權，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

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。但其應有部分合計

逾 3 分之 2 者，其人數不予計算。（第 2 項）共有人依

前項規定為處分、變更或設定負擔時，應事先以書面通

知他共有人；其不能以書面通知者，應公告之。（第 3

項）第 1 項共有人，對於他共有人應得之對價或補償，

負連帶清償責任。於為權利變更登記時，並應提出他共

有人已為受領或為其提存之證明。其因而取得不動產物

權者，應代他共有人申請登記。（第 4 項）共有人出賣

其應有部分時，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

承購。前四項規定，於公同共有準用之。」 

三、 復按土地法第 34 條之 1執行要點第 1 點規定：「依土地

法第 34 條之 1（以下簡稱本法條）規定，部分共有人就

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（以下簡稱建物）為處分、變更

及設定地上權、農育權、不動產役權或典權，應就共有

物之全部為之。」同要點第 7 點規定：「本法條第 2 項

所定事先、書面通知及公告，其方式及內容，依下列規

定：（一）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規定為處分、變更或設

定負擔行為之前，應先行通知他共有人。（二）書面通

知應視實際情形，以雙掛號之通知書或郵局存證信函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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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。（三）公告代替通知他共有人者，應以他共有人住

址不明或經通知而無法送達者為限。（四）公告可直接

以布告方式，由村里長簽證後，公告於土地或建物所在

地之村、里辦公處，或以登報方式公告之。（五）通知

或公告之內容應記明土地或建物標示、處分方式、價金

分配、償付方法及期限、受通知人與通知人之姓名住址

及其他事項。（六）他共有人已死亡者，應以其繼承人

為通知或公告之對象。（七）委託他人代為事先通知，

其委託行為無須特別授權。」同要點第 8 點第 1 款及第

2 款規定：「依本法條規定處分、變更或設定負擔，於

申請權利變更登記時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（一）本法

條第 1 項共有人會同權利人申請權利變更登記時，登記

申請書及契約書內，應列明全體共有人及其繼承人，並

檢附已為通知或公告之文件，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

依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第 1 項至第 3 項規定辦理，如有不

實，義務人願負法律責任；登記機關無須審查其通知或

公告之內容。未能會同申請之他共有人，無須於契約書

及申請書上簽名，亦無須親自到場核對身分。如因而取

得不動產物權者，本法條第 1 項共有人應代他共有人申

請登記。（二）涉及對價或補償者，應提出他共有人已

領受對價或補償之證明或已依法提存之證明文件，並於

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受領之對價或補償數額如有錯

誤，由義務人自行負責；已領受對價補償之他共有人，

除符合土地登記規則第 41 條第 2款、第 5 款至第 8 款及

第 10 款規定之情形者外，應親自到場，並依同規則第

40 條規定程序辦理。對價或補償之多寡，非登記機關之

審查範圍。」 

四、 再按土地登記規則第 97 條第 1項及第 3項規定：「申請

土地權利移轉登記時，依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 8 條之 5

第 3 項、第 5項、土地法第 34 條之一第 4 項、農地重劃

條例第 5 條第 2款、第 3 款或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2 條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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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之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優先購買權者，應附具出賣人

之切結書，或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優先購買權人確

已放棄其優先購買權，如有不實，出賣人願負法律責任

字樣。」、「依前 2 項規定申請之登記，於登記完畢前，

優先購買權人以書面提出異議並能證明確於期限內表示

願以同樣條件優先購買或出賣人未依通知或公告之條件

出賣者，登記機關應駁回其登記之申請。」 

五、 又按土地登記規則第 34 條第 1項規定：「申請登記，除

本規則另有規定外，應提出下列文件：一、登記申請書。

二、登記原因證明文件。三、已登記者，其所有權狀或

他項權利證明書。四、申請人身分證明。五、其他由中

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。」同規則第 35 條第

9 款規定：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免提出前條第 1 項

第 3 款之文件：九、依土地法第 34 條之 1第 1 項至第 3

項規定辦理之登記，他共有人之土地所有權狀未能提

出。」同規則第 67 條第 6款規定：「土地登記有下列各

款情形之一者，未能提出權利書狀者，應於登記完畢後

公告註銷：六、合於第 35 條第 1 款至第 5 款、第 9 款、

第 13 款及第 14 款情形之一。但經中央地政主管機關公

告權利書狀免予公告註銷者，不在此限。」 

六、 末按「按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立法目的，在使優先購買權

人知悉出賣條件，以利其決定是否行使優先購買權，書

面通知並無格式或名稱之限制，無論其係訴訟上或訴訟

外為之，凡得以使優先購買權人知悉出賣之條件者即

足，並包括提出出賣人與買受人間之買賣契約書，亦可

認係書面之通知。」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288 號

民事判決可資參照。 

七、 卷查，原處分機關以 108 年 11 月 15 日收件溪資字第

65360 號登記案，受理出賣人（即案外人○○○○等 43

人）及買受人（即案外人○○建設有限公司）之系爭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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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所有權移轉買賣案件，原處分機關並審核應附文件，

包含案內所檢具之出賣人（即案外人○○○○等 43 人）

於土地登記申請書備註欄切結「本案確依土地法第 34 條

之 1 第 1 項至第 3 項規定辦理，如有不實，義務人願負

法律責任」、「優先購買人接到出賣通知後逾期不表示

優先購買，如有不實，出賣人願負法律責任」、案外人

○○○(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)107 年 7月 16 日所為通知

訴願人行使優先購買權之存證信函（員林中正路郵局，

存證號碼 000180 號）及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提存所 107 年

存字第 800 號提存書等資料無誤，經原處分機關審認其

已符合土地登記規則第 97 條第 1項規定，此有原處分機

關 108 年 11 月 15 日收件溪資字第 65360 號土地登記申

請書、出賣人○○○107 年 7月 16 日員林中正路郵局第

180 號存證信函、訴願人之女○○○簽收之存證信函掛

號回執聯及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提存所 107 年存字第 800

號提存書附卷可稽。是以，原處分機關認本案申請符合

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及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執行要點各項

規定，依法辦理土地所有權狀移轉登記，並於辦理完畢

後，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67 條第 6 款規定，於 108 年 12

月 18 日將訴願人之權利書狀公告註銷，自屬有據。 

八、 至訴願人主張其土地及建物並無買賣之事實且並無通知

與任何人買賣，以及原處分機關逕行予訴願人之土地與

建物公告註銷，有違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執行要點等語。

經查案外人(即出賣人之一) ○○○寄發予案外人○○

○與訴願人之存證信函內容略以：「緣坐落於彰化縣溪

湖鎮○○段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

地號等 5 筆土地，係台端等與本人及其他共有人共有，

今本人與其他共有人共 43 人（應有部分合計逾 3 分之

2），同意依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之規定，以總價新台幣

○億○仟○百○拾○萬○仟○佰元將上開 5 筆土地全部

出售予○○建設有限公司。為此，爰以此函檢附『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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買賣契約書』影本通知台端等，請於函達後 15 日內以書

面表示是否願依同一條件優先承買，逾期未表示即視為

放棄優先承買權，並請於放棄日起算 20 日後之 10 日內，

向宏州地政士事務所…領取台端應得之價款，逾期本人

將依法提存…」，可知同意出售之他共有人於處分系爭

土地時，已事先以書面通知訴願人，並詢問其是否欲優

先購買。訴願人雖並未於期限內表示優先購買，亦未受

領其應得之對價，惟系爭土地之他共有人於為權利變更

登記時，已向登記機關提出其已為訴願人提存之證明（臺

灣彰化地方法院提存所 107 年存字第 800 號提存書），

從而，原處分機關辦理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完畢

後，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67 條第 6 款規定，以 108 年 12

月 18 日公告註銷訴願人之系爭土地權利書狀，揆諸前揭

規定及函釋意旨，於法並無不合，原處分應予維持。另

有關訴願人其餘主張，因不影響本件訴願決定之結果，

爰不再一一論述，併予敘明。 

九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

項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 

訴願審議委員會  主任委員  洪榮章（請假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温豐文（代行主席職務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常照倫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張奕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呂宗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林宇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陳坤榮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周兆昱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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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王韻茹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王育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黃耀南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陳麗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黃美玲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 華  民  國  1 0 9 年 3 月 4 日 

縣  長   王 惠 美 

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，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

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 

（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：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99 號） 

 




